
农作物种子质量、菌种质量检查工作指引

一、检查事项

对农作物种子质量、菌种质量的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检查种子是否为假、劣种子

三、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第四十六条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

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种子质量管理办法、行业标准和检验

方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制定。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可以采用国家规定的快速

检测方法对生产经营的种子品种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可以作

为行政处罚依据。被检查人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

复检，复检不得采用同一检测方法。因检测结果错误给当事

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假种

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吊销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二万元的，并处二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二万元以上的，并处货

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因生产经营假种子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种子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刑罚

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级

管理人员。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劣种

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违法生产经营的货

值金额不足二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二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因生产经营劣种子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种子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刑罚

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级

管理人员。

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拒绝、阻挠农

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处二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可以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九十一条 国家加强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支持开展

中药材育种科学技术研究。

草种、烟草种、中药材种、食用菌菌种的种质资源管理

和选育、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参照本法执行。

《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 农业部负责制定全国菌种质量监督抽查规

划和本级监督抽查计划，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菌种质量的监督，根据全国规划

和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级监督抽查计划。

菌种质量监督抽查不得向被抽查者收取费用。禁止重复

抽查。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

委托菌种质量检验机构对菌种质量进行检验。

承担菌种质量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

能力，并经省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